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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

就，本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150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441,723股，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2688%。

2、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5年 5月 16
日。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同意公司按照《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2022年修订稿）》的相关规
定，为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150名激励对象共 1,441,723
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30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
述股票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限售手续。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9年9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2021年12月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等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3、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网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2021年12月14
日至2021年12月24日。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接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监事会对激励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22年5月10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2年3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2年修订稿）》及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
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5、2022年4月7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的
批复》（国资考分〔2022〕135号），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实施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批复的公告》。

6、2022年5月16日，公司召开了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2年修订稿）》及摘要等相关议案。

7、2022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8、2022年6月17日，公司对外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47），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4,780,251股,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
作。

9、2023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
议案》。鉴于本次激励计划中有5名激励对象发生异动，已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同意回购注销前
述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171,464股。

10、2023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同时发布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1）。

11、2024年1月30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本次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529,129,329股变更为528,957,
865股。公司同时发布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05）。

12、2024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
按照《国机精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2年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为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个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157名激励对象共1,520,905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事
宜，剩余已授予未解禁限制性股票共 3,087,882股。公司于 2024年 4月 29日发布了《关于 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13、2024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
案》。鉴于本次激励计划中有8名激励对象发生异动，已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同意回购注销前述
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195,351股。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
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公司同时发布了《关于拟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3）。

14、2025年1月2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同时发布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15、2025年1月22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本次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 528,957,865股变更为 528,762,
514股。公司同时发布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6）。

16、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国机
精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2年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为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
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150名激励对象共1,441,723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剩余已授
予未解禁限制性股票共1,450,808股。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限售期相关说明
根据《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2年修订稿）》，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第一次解除限售

第二次解除限售

第三次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时间

自授予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36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授予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48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授予日起 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60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占限制性股票数
量的比例

33%
33%
34%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权益数量比例为33%。本次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
日为2022年5月16日，因此截至目前第二个限售期已经届满。

（二）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的说明
经董事会审核，公司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具体如下：

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注：以下“净利润复合增长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2023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7%，且不低于对
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2023年较2020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于42%，且不低
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2023年公司经济增加值（EVA）达到董事会下达的考核
目标且ΔEVA＞0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优秀（A）、良好（B）、
一般（C）、较差（D）、很差（E）五个档次。激励对象上一年
度考核合格后才具备限制性股票当年度的解除限售资
格，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
售额度×标准系数。当年度激励对象未能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标准系数如下：A、B:1.0C:0.8D、E：0

是否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2023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公司：5.99%

对标企业75分位值：5.84%
结果：达到设定的净资产收益率目标

2023年较2020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
公司：141.77%

对标企业75分位值：47.32%
结果：达到设定的净利润增长率目标

2023年EVA情况：
董事会下达目标：20,306万元2023年实际完成：24,625万元ΔEVA=4,319万元
结果：达到设定的EVA目标

2024年度，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均合
格，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综上所述，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公司董事会按照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了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三、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无差异。
四、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及数量
1、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16日
2、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441,723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2688%。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计150人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姓名

蒋 蔚

闫 宁

赵延军

高元安

赵祥功

其他管理人员和核心骨干人员（145
人）

职务

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获 授 的 限 制
性股票

8.00
7.79
8.00
8.00
4.13

405.42
441.34

已解除限售股
票数量

2.64
2.57
2.64
2.64
1.36

140.24
152.09

本次可解除限售
股票数量

2.64
2.57
2.64
2.64
1.36

132.32
144.17

剩余未解除限售
股票数量

2.72
2.65
2.72
2.72
1.41

132.86
145.08

注：1.上表中“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仅包括本次可解除限售的150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
性股票，不包含已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2.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四舍五入所造成。
五、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其中：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

10,426,357
2,892,531

525,840,478
536,266,835

比例

1.94%
0.87%
99.13%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
（＋，－）

-1,441,723
-1,441,723
1,441,723

0

本次变动后

数量

8,984,634
1,450,808

527,282,201
536,266,835

比例

1.68%
0.27%
98.32%
100.00%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4、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符合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核实意见。
特此公告。

国机精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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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山

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15
日（周四）15:00-16:30。

届时公司董事长毕于东先生、董事会秘书毕松羚先生、财务总监崔玲女士和证券事务代表户莉
莉女士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保荐人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葛麒

保荐代表人姓名：罗磊

被保荐公司简称：山东赫达

联系电话：0755-83081312
联系电话：0755-83081312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 目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部

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会次数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6.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1）发表专项意见次数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2）培训日期

（3）培训的主要内容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工作内容

是

0

是

是

2
是

0
1（均事前或事后审阅会议议案）

1
是

不适用

8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1
2025年4月25日

本次培训详细介绍了新《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
规定，重点对新《公司法》下董监高合规履职责任与
义务、上市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规定、信息披露责

任等方面进行了讲解。

无

二、保荐人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 项

1.信息披露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3.股东会、董事会运作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6.关联交易

7.对外担保

8.购买、出售资产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资、风险投
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套期保值等）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
的情况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管理
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

存在的问题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采取的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1．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2．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

3．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4. 关于招股说明书不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的承诺

是否履行承诺

是

是

是

是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人或者其保荐的公
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说 明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保荐代表人：葛 麒 罗 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月 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持续督导培训情况报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东赫达”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
——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于2025年4月25日对山东赫达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
员等进行了持续督导培训。培训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持续督导培训的基本情况
1、保荐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保荐代表人：葛麒、罗磊
3、培训时间：2025年4月25日
4、培训地点：山东赫达5楼会议室
5、培训对象：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

二、持续督导培训的主要内容
招商证券培训人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山东赫达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部人

员等相关人员进行了专项培训。本次培训详细介绍了新《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重点对新《公司法》修订内容及针对董监高合规履职责任与
义务、上市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规定、信息披露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讲解。

在本次培训过程中，公司积极予以配合，保证了培训工作的有序进行。公司参训人员与招商证
券培训人员针对重点问题进行了交流互动，培训达到了良好效果。

三、持续督导培训结论
招商证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公司进行了2024年度持续督导培训工作。
招商证券认为：通过本次培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加深了新《公司

法》以及目前资本市场监管动态的认识和理解，有利于上述人员明确其在合规履职、信息披露等方面
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有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提高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水平，本次培训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保荐代表人：葛 麒 罗 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月 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东赫达”、“发行人”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负责本次可转
债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自2023年7月19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招商证券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出具本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一）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保荐

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三）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人基本情况

情况

保荐人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保荐代表人

联系电话

内容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霍达

葛麒、罗磊

0755-83081312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中文）

发行人名称（英文）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成立日期

上市时间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HEAD GROUP CO., LTD.
山东赫达

002810
1992年12月7日

2016年8月26日

毕于东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赫达路999号

34,813.6854万元

0533-6696036
hdzqb@sdhead.com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3年7月19日

四、本次发行情况概述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99号），山东赫达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600.00
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60,000.00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律师费
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和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发行费用724.94
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山东赫达本次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9,275.06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山东赫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验证报告》（和信验字（2023）第 000036
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同意，山东赫达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60,000.00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7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赫达转债”，债券代码“127088”。

五、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推荐阶段
保荐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恪守业务规范和行业规范，诚实

守信、勤勉尽责。在推荐山东赫达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期间，招商证券
积极协调各中介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对山东赫达及其关联方进行尽职调查，统筹本
次证券发行上市的各项准备工作；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提交推荐文件后，招商证券主
动配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审核，组织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意见进行反馈
答复，并按照要求对涉及本次证券发行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核查；取得发行注册文件后，按照
深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提交推荐上市要求的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持续督导阶段
持续督导期内，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公司具体情况确定了

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点，并承担了以下相关工作：督导公司规范运作，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和运行情况；督导公司按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审阅信息披露相关文件；督导公司合规存放与使
用募集资金；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持续关注公司是否存
在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定期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及时向深交所报送持续督导期间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和持续督导年度保荐工作报告等相关文件。

持续督导期间，山东赫达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活动，依法公开对外发布
各类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各项重大信息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
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以及经营状况等方面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六、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保荐人在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公司未发生重大事项并需要保荐人处理的情形。
七、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一）尽职推荐阶段
山东赫达能够积极配合保荐人开展尽职调查，及时向保荐人、会计师和律师提供尽职调查所需

文件、材料及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文件、材料、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或重大遗漏，为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推荐工作提供了必要
的设施、场地及其他便利条件，并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

（二）持续督导阶段
山东赫达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运作，并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准确地

进行信息披露以及合规地进行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对于持续督导期间的重要事项，公司能够及时
通知保荐人并安排相关人员与保荐代表人进行交流，并根据保荐人的要求及时、准确提供相关文件
资料，为保荐人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八、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山东赫达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均能勤勉、尽职地履行各自相应的工作职责。在保荐人的尽职推

荐过程中，山东赫达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专业意见、提供相关建
议，并能够积极配合保荐人进行协调和核查工作。在保荐人的持续督导期间，山东赫达聘请的证券
服务机构能够按照深交所的要求及时出具有关专业意见。

九、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审阅结论
本保荐人对山东赫达持续督导期间内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或事后及时审阅，对信息

披露文件的内容、格式及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本保荐人认为：持续督导期内山东赫达的信
息披露工作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了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与及时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十、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经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放与使用的有关凭

证、银行对账单、大额合同，并审阅公司2023年至2024年度审计报告、年度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会计师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以及公司的相关管理规章
制度，本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严格执行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制度，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
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一、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申报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

保荐人将继续履行对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的持续督导责任。
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向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申报事项。

保荐代表人：葛 麒 罗 磊
保荐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霍 达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月 日

信息披露1515 2025年5月13日 星期二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保荐人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李晓芳

保荐代表人姓名：王振华

被保荐公司简称：科华数据

联系电话：020-66338888
联系电话：020-66338888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目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
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

度、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6.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1）发表专项意见次数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2）培训日期

（3）培训的主要内容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工作内容

是

无

是

是

12次

是

未现场出席，审阅了历次会议通知及其决议

未现场出席，审阅了历次会议通知及其决议

未现场出席，审阅了历次会议通知及其决议

1次

是

无

11次

无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1次

2024年5月31日

新“国九条”及配套政策要点解读

无

二、保荐人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1.信息披露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3.“三会”运作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6.关联交易

7.对外担保

8.购买、出售资产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资、风险
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套期保值等）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配合保
荐工作的情况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状况、
管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

存在的问题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采取的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1．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
承诺

2．股份限售承诺

3．对公司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
施作出的承诺

是否履行承诺

是

是

是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人或者其保荐的公司
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说明

未发生变更

无

无

保荐代表人：李晓芳 王振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总结报告书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科华数据”或“公司”或“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截至2024年12月31日，广发证券对科华数据持续督导期限已届满，现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出具本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联系电话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内容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002335
福建省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马垄路457号

陈成辉

林韬

赖紫婷

0592-5163990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年9月12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保荐工作概述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科华数据的保

荐工作期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尽职推荐及发行审核阶段，第二个阶段为持续督导阶段，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期间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具体情况如下：

（一）尽职推荐及发行审核阶段
保荐机构针对发行人的具体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勤勉尽责，完成推荐发行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的保荐工作。保荐机构在尽职推荐阶段的
主要工作包括：

1、对发行人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并根据发行人的委托，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同时出具推荐文件；
2、提交推荐文件，并主动配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的审核，组织发行人及其他中介机构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反馈意见等进行答复；
3、指定保荐代表人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职能部门进行专业沟通；
4、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提交推荐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相关文件。
（二）持续督导阶段
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完成后，保荐机构针对公司的具体情况，确定了持续

督导的内容、重点和计划，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
1、督促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
2、协助并督促发行人进一步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各项内部规章制度，包括公司治理制度、内控

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
3、审阅发行人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4、关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交易所监管措施或者纪律处分的情况；
5、持续关注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
6、关注社交媒体关于发行人的报道和传闻，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
7、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进展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8、制定对发行人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现场检

查结束后完成《现场检查报告》并报送交易所备案。
三、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保荐机构在对科华数据履行保荐职责期间未发生重大事项。
四、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尽职推荐及发行审核阶段，公司能够及时向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提供本次发行所需的文

件、材料及相关信息，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和核查工作，并保证所提供文
件、材料、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为保荐机构股票发行及
上市推荐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在持续督导阶段，公司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及时、准确的按照要求
进行信息披露，重要事项能够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并与保荐代表人沟通，同时根据保荐机构要求及时
提供相关文件资料，保证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及时对有关重大事项提出建议和发表专业意见。

五、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尽职推荐及发行审核阶段，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专业

意见，并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协调和核查工作。
在持续督导阶段，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出具专业意见。
六、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于公司持续督导期间与保荐工作相关的信

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及事后及时审阅，督导公司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荐机构认为，在
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信息披露档案资料保存完整。

七、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阅，认为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存放与

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募集
资金使用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保荐机构将继续履行与前述事项

相关的持续督导责任。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李晓芳 王振华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

林传辉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065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25-028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2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9:15-15:00。
5、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紫金数码园3号楼东华合创大厦16层会议室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向东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098 人，代表股份 1,208,345,27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696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1,173,835,01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619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89人，代表股份34,510,2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76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090 人，代表股份 34,510,36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76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
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89人，代表股份34,510,2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76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02,785,7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99％；反对 3,464,7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67％；弃权 2,09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8,950,8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905％；反对3,464,7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397％％；弃权2,094,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701％。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02,771,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87％；反对 3,510,8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05％；弃权 2,06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8,936,2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8479％；反对3,510,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733％；弃权2,063,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788％。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02,699,8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28％；反对 3,542,5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32％；弃权 2,10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8,864,9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6413％；反对3,542,5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2651％；弃权2,102,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935％。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02,859,0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60％；反对 3,478,2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79％；弃权 2,00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9,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6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9,024,1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1026％；反对3,478,2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788％；弃权2,00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185％。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02,420,8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97％；反对 3,774,5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24％；弃权 2,14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2,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8,585,9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8329％；反对3,774,5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374％；弃权2,149,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29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124,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1.4953％；反对4,237,83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2799％；弃权2,1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7,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2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8,124,3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4953％；反对4,237,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2799％；弃权2,148,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北京东华诚信电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东华诚信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薛向东、吕波、侯志国、李建国、郑晓清、林文平合计1,173,834,911股已回避表决。根

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昆、武千姿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签署的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9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低于
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20.00元/股，本次回购股份
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
月。具体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编号 2025-
030）。

一、首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
的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5月12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00,000股，约占公

司总股本的 0.0385%，最高成交价为 12.37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2.29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465,
924.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公司股份

回购方案及《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的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继续实施回购方案。回购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0708 证券简称：中信特钢 公告编号：2025-043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基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提名，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聘任罗元东先生为公司总裁（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之日止。本次职务变更后，罗元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副总裁职务。

特此公告。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5月13日

附件：
罗元东先生简历
罗元东先生，男，1972年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现任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裁，中信泰富特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历任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销售部上海分
公司副经理、经理，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浙江格洛斯无缝钢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销售总经理，江阴兴
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中信泰富特钢集团销售总公司
副总经理、总经理。

罗元东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在实际控制人中信集团旗下公司任职外，与其他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708 证券简称：中信特钢 公告编号：2025-042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于2025年5月11日以书面、传真、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2025年5月1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董事
长钱刚先生主持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信泰富特
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到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罗元东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

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公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5月13日


